
附件10：

强制检定、依法管理医用计量器具目录

     一、依据的法律法规   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第九条规定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，部门和企业、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，以及用于贸易结算、安全防护、医疗卫生、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，实行强制检定。

对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计量标准器具和工作计量器具，使用单位应当自行定期检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检定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当进行监督检查。

    二、医疗卫生强检计量器具

玻璃液体温度计、体温计、砝码、天平、戥秤、电子秤、气体流量计、氧气表、浮标式氧气吸入器、血压计（表）、眼压计、心电图仪（含心电监护仪、多参数监护仪、动态心电图机）、脑电图仪、心脑电图机检定仪、照射量计、医用辐射源（含普通X射线、数字CR、DR机、CT机、医用治疗辐射源等），活度计、激光能量计、激光功率计、医用激光源、超声功率计、医用超声源、听力计、酸度计、血气酸碱平衡分析仪、火焰光度计、分光光度计、比色计、水质监测仪、水质综合分析仪、测氰仪、溶氧测定仪、血球计数器、血细胞分析仪、血红蛋白仪、屈光度计、验光仪、验光镜片组等（除以上用于医疗卫生的强检计量器具外，压力表也是医疗机构常用的强检计量器具，主要用于安全防护等方面，在各类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上指示压力）。

    三、依法管理医疗卫生计量器具

高频电刀、心脏除颤仪、呼吸机、血粘度计、临床基因PCR扩增仪、酶标仪、钾钠氯分析仪、尿分析仪、医用输液泵及注射泵、血透分析仪、生化分析仪、测听室、眼科裂隙仪、眼底检查仪、瞳距仪、温湿度计、冰箱温度计、激光美容器、医用电介质强度测试仪、紫外辐照计、微波治疗仪、核磁共振仪、培养箱（婴儿培养箱、生化培养箱、二氧化碳培养箱等）、移液器、骨密度仪、人体秤、离心机、生物安全柜等。


